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研究生獎勵金實施細則 

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研究

生獎勵金實施細則，依據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

勵金實施辦法第七條」訂

定。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研究

生助學金實施細則，依據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助

學金實施辦法第八條」訂

定。 

配合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

101.12.11 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之母法修訂。 

第

二

條 

研究生獎勵金由校方編列

預算核撥至本院系所，該

經費由本院財務委員會統

籌規劃分配，可分為參與

並學習教學、服務及研究

等三種獎勵金。 

第

二

條 

研究生助學金由校方編列

預算核撥至本院系所，其

總經費由本院財務委員會

統籌規劃分配，可分為輔

助教學助學金與輔助行政

助學金二種。 

 

獎勵金申請種類修訂 

第

三

條 

研究生在學期間如有前學

年（期）學業成績不佳，

或協助系所教學、服務及

研究等學習成果不佳或違

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

（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

一年）者，不得申請本獎

勵金。 

研 究 生 受 領 獎 勵 金 期    

間有前項之情形者，應    

停止受領獎勵金，並應    

繳回溢領款項。 

 

第

三

條 

研究生在學期間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助

學金：  

     一、在校內、外有專    

         職者。  

二、領取金額高於本  

    項助學金之其他 

    獎助學金者。  

三、前學年（期）學

業成績不佳、協

助系所工作不力

或違反校規受記

小過以上處分

（處分確定之次

月起未滿一年）

者。  

研究生受領助學金期間有

上述所列各項之情形者，

應停止受領助學金，並應

繳回溢領款項。  

申請資格修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申請獎勵金資格，由院辦 

公室負責審核，需於開學 

後一周內完成註冊且有正 

式學籍，同時確實參與並 

學習本院各系、所教學、 

服務及研究相關事務之研 

究生。申請說明如下述: 

   一、教學獎勵金：

指實際參與並學

習本院相關實習

課程及服務課程

教 學 事 務 之      

研究生。  

       二、服務獎勵金：

指實際參與並學

習本院相關事務

學習之研究生，

如班代表、實驗

動物舍維護(含

屍解房管理)及

電腦網路維護..

等，服務內容由

財務委員會核

定。 

        三、研究獎勵

金：指實際參與

及學習本院各系

所研究之碩士班

一、 二年級及博

士班一、二、三

年級研究生(非

在職生)申請。  

第

四

條 

申請助學金，均需確實協

助本院各系、所從事教學

及其他相關院務工作之研

究生。 

申請種類及資格說明 

第

五

條 

每學期擬申請獎勵金之研

究生，應填妥同意書具結

(如附件)，保證無不符規

定情事，經相關授課教

師、系所主管或指導教授

簽證，同意書存院辦公室

備查。 

第

五

條 

本院在學博士班研究生及

碩士班研究生（在職生除

外），可申請教學輔助工

作，金額由財務及課程委

員會共同核定。 

 

1.原第五條刪除新增

2.同意書具結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輔助行政工作助學金之使

用依行政工作之需要，其

工作項目由財務委員會核 

定。 

原第六條刪除 

第

六

條 

研究生獎勵金分配基準由

本院財務及課程委員會於

每學期擬定之，並報呈院

務會議通過後，供研究生

提出申請。 

第

七

條 

各助學金之分配基準由本

院財務及課程委員會於每

學期前擬定之，並報呈院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文字修改,條次變更 

第

七

條 

協助教學、服務及研究等

獎勵金，於每學期末由相

關負責教師提出考核建

議，為爾後任用與分配之

參考。 

第

八

條 

輔助教學助學金及輔助行

政助學金於每學期末由相

關負責教師提出考核建

議，為爾後任用與分配之

參考。 

文字修改,條次變更 

第

八

條 

受領本獎勵金研究生如因

休學、退學、其他因素離

校者，務必提前通知本院

承辦人，俾依規定辦理停

止撥付事宜。 

第

九

條 

受領本助學金研究生如因

休學、退學、其他因素離

校者，務必提前通知本院

承辦人，俾便依規定停止

撥付事宜。 

文字修改,條次變更為

第八條文 

第

九

條 

研究生可對本細則實施之

情形及其他自認受到不公

平的待遇，得向導師工作

委員會提出申訴，導師工

作委員會收到申訴後 10日

內開會，並通知申訴人及

相關教師列席說明，由委

員會做成之決議，委由系

所主管負責執行之。 

 / 新增條文,新增申訴管

道。 

第

十

條 

本實施細則未盡事宜，依

照「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

獎勵金實施辦法」之規定

辦理。 

第

十

條 

本實施細則未盡事宜，依

照「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 之       

規定辦理。 

 

文字修正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研究生獎勵金實施細則 

86 年 8 月 22 日 86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1 月 18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6 日經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1 日經 101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研究生獎勵金實施細則，依據「國

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七條」訂定。 

第二條 研究生獎勵金由校方編列預算核撥至本院系所，該經費由本院財務委員會統籌

規劃分配，可分為參與並學習教學、服務及研究等三種獎勵金。 

第三條 研究生在學期間如有前學年（期）學業成績不佳，或協助系所教學、服務及研 

    究等學習成果不佳或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一年） 

    者，不得申請本獎勵金。 

  研究生受領獎勵金期間有前項之情形者，應停止受領獎勵金，並應繳回溢領款

項。 

第四條 申請獎勵金資格，由院辦公室負責審核，需於開學後一周內完成註冊且有正式

學籍，同時確實參與並學習本院各系、所教學、服務及研究相關事務之研究生。

申請說明如下述: 

    一、教學獎勵金：指實際參與並學習本院相關實習課程及服務課程教學事務之 

      研究生。  

        二、服務獎勵金：指實際參與並學習本院相關事務學習之研究生，如班代 

            表、實驗動物舍維護(含屍解房管理)及電腦網路維護..等，服務內容由財 

            務委員會核定。 

        三、研究獎勵金：指實際參與及學習本院各系所研究之碩士班一、二年級及博              

            士班一、二、三年級研究生(非在職生)申請。          
第五條 每學期擬申請獎勵金之研究生，應填妥同意書具結(如附件)，保證無不符規定

情事，經相關授課教師、系所主管或指導教授簽證，同意書存院辦公室備查。 

第六條 研究生獎勵金分配基準由本院財務及課程委員會於每學期擬定之，並報呈院務

會議通過後，供研究生提出申請。 

第七條 協助教學、服務及研究等獎勵金，於每學期末由相關負責教師提出考核建議，

為爾後任用與分配之參考。 

第八條 受領本獎勵金研究生如因休學、退學、其他因素離校者，務必提前通知本院承

辦人，俾依規定辦理停止撥付事宜。 
第九條 研究生可對本細則實施之情形及其他自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得向導師工作委

員會提出申訴，導師工作委員會收到申訴後 10 日內開會，並通知申訴人及相關

教師列席說明，由委員會做成之決議，委由系所主管負責執行之。 
第十條 本實施細則未盡事宜，依照「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之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本實施細則經財務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備查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對照表

